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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A5_E5_90_88_E5_c41_65919.htm 【摘要】 本文对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类型进行探讨，分析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

果，希望能避免无效合同的签订，减少因合同无效给国家、

企业造成的损失。 本文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类型进行

探讨，分析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希望能避免无效合同的

签订，减少因合同无效给国家、企业造成的损失。 无效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的类型 实践中，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

原因主要集中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和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两方面。综合考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

点和实际情况，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

一类是指未取得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以及借用他人资质签订

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我国《建筑法》第１３条规定：从事

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

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该条规定明

确禁止没有资质或低于最低级别资质要求订立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第１、２项“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

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

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应认定无效”。由于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的标的是建设工程项目，工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计

民生。因此，国家对承包人的主体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只有具备相应法律资质的法人单位才有资格与建设单位签订

施工合同，个人或者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法人签订的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因合同主体不合格而无效。 第二类是指未依法进行

招投标所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第３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

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工程建设

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最高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１条第３项“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中标无效

的，认定合同无效”。建设部《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均作了相应规定。招标、投标

方式是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本方式，招标投标活动应

当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违反以上规定所进行的招标投

标是无效的，具体的表现有：应当招标的工程而未招标的；

当事人泄露标底的；投标人串通作弊、哄抬标价，致使定标

困难或无法定标的；招标人与个别投标人恶意串通，内定投

标人等。这些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事由均可以归属

于欺诈、恶意串通、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以此种形式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均属于无效合同。 第三类是指违反国家计划的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我国《合同法》第２７３条规定“国家重点建设工

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

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建设部《工程建设项目报建

管理办法》第９条规定“凡未报建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得办

理招标投标手续和发放施工许可证，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承

接该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建设工程的投资、工程进度

、工程质量和综合效益均关系到国家和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

和切身利益，不是民法上的某法人和自然人个体利益，国家



仍需进行计划控制。因此，凡是没有列入国家和地方政府基

本建设计划的，或应依法报批而未批准的建设工程，当事人

签订的合同因没有法律依据而归于无效。 第四类是指违法分

包、转包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法》第２７２条规定

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

部分给几个承包人。”“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

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

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

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建设工程主体结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

自行完成。我国《建筑法》第２４条也规定了禁止将建筑工

程肢解发包，禁止违法分包、转包的建设工程。违反以上法

律规定所订立的建设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 第五类是指未取

得规划许可证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第３１条规定“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用地

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申请用地”。第３９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

文件无效，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据

此可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申请建设用地的法定条

件，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规划许可证而进行建设都属非法

建设，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当然无效。 第六类是指未以书

面形式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

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

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合同法》第

２７０ 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建筑

法》第 １５ 条规定“建设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订



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上条款采用了“应

当”或“必须”的描述，说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法定要式

合同，当事人不能以合意的方式改变合同形式，如不采用书

面形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能生效，若在履行过程中产生

纠纷，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